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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漁業署基本安全訓練班報名程序 

本署 99年 12月 31日漁遠字第 0991390957號函訂定 

本署 105年 11月 25日漁遠字第 1051393418號函修正 
本署 106年 11月 29日漁遠字第 1061393317號函修正 
本署 112年 2月 16日漁遠字第 1121393092號函修正 

   本署 112年 9月 6日漁五字第 1121394008號函修正 
本署 114年 11月 25日漁五字第 1141555826號函修正 

一、 依據漁船船員管理規則第十一條及第十一條之一規定辦理。 

二、 訓練資格限制： 

未滿 16歲者不得報名參加訓練（15歲以上或國中畢業且於二親等以內親屬

經營之漁船工作者不在此限）。 

三、 訓練班別、適用對象及授課時數： 

班別（簡稱） 適用對象 授課時數 

漁船船員基本安全訓練班

（大基安班） 
欲擔任船長 12 公尺以上漁船之船員者。 

3.5 天 

（28 小時） 

小型漁船(筏)船員基本安全

訓練班（小基安班） 
欲擔任漁筏或船長未滿 12 公尺漁船之船員者。 

2 天 

（16 小時） 

漁船船員基本安全補訓班

（補訓班） 

已於 90 年以前接受求生滅火訓練（2.5 天），尚未

接受漁船船員基本安全訓練，且持有 86 年 1 月 1

日以後核(換)發之漁船船員手冊者，需補訓 1 天。 

1 天 

（8 小時） 

養殖用漁筏船員基本安全

訓練班（養殖班） 

欲擔任養殖用漁筏之船員者，由區漁會彙整並經縣

（市）政府審核通過。 

0.5 天 

（4 小時） 

小型漁船(筏)船員基本安全

進階訓練班（進階班） 

已完成小基安班訓練並取得漁船船員手冊，且於近

1 年內出海作業達 3 個月以上或近 5 年內出海作業

達 1 年以上，有轉任船長 12 公尺以上漁船需求者。 

轉訓大基安

班 

四、 訓練報名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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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訓練地點、報名方式及名額： 

班別 訓練地點 報名方式 每期名額 備註 

大基安班 

本署署本部(高雄) 

網路報名登記 40 人 

受理網路報名登
記並由系統自動
抽籤排列上課序
位。(依序位優先
順序安排上課)。 

區漁會推薦 10 人 

限漁家子弟及近
期將遠航之遠洋
漁船新進船員 

各受委託訓練單位 區漁會預先報名 40~60 人 
名額依訓練單位
容量而定 

小基安班 

本署署本部(高雄) 
網路報名登記 50 人 

受理網路報名登
記並由系統自動
抽籤排列上課序
位。(依序位優先
順序安排上課)。 

區漁會推薦 10 人 限漁家子弟 

各受委託訓練單位 區漁會預先報名 40~60 人 
名額依訓練單位

容量而定 

補訓班 本署署本部(高雄) 
本署漁業人力組報

名 

併入大基安
班名額 

 

養殖班 
申請單位所在地 

或受委託訓練單位 

區漁會彙整名冊送
縣(市)政府審核後函

送本署開班 

60 人 
人數滿30人以上
專案辦理 

進階班 本署署本部(高雄) 
本署漁業人力組報

名 

轉訓大基安
班 

 

(一) 網路報名登記及抽籤方式說明： 

1. 網站:漁船船員基本安全訓練線上登記報名系統 

2. 僅限本署漁業人力組辦理之班次開放網路報名登記,並由系統自動

抽籤排列上課序位(依序位優先順序安排上課)。 

3.名額: 大基安班每班次 40名、小基安班每班次 50名。 

4.受理線上報名登記時間及抽籤日:  

(1)報名登記時間:前一年 11月 1日起至隔年 10月 31日 24時止。 

(2)抽籤日:12月 1日由系統自動抽籤排列上課序位。 

(3)11月 30日 24時後報名者，依報名登記當下之序位排序。 

       5. 當年度未錄取上課之序位全數作廢不予保留,次年度 11月 1日起需

重新報名登記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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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區漁會推薦方式說明： 

1. 適用班次：本署漁業人力組辦理之大基安班、小基安班。 

2. 對象：限漁家子弟(船主本人或血親三親等以內親屬)及近期將遠航

之遠洋漁船新進船員。 

3. 名額：每班次大基安班 10名（含補訓班、進階班、公務船舶、及依

法令於漁船上執行公務人員）、小基安班 10名。 

4. 時程：各班於開訓前 2個月至 16日（含）前接受推薦報名，由漁業

人填具推薦報名表（附表 1）洽所屬區漁會辦理。 

5. 推薦報名表應由漁業人及推薦船員親自簽名確認（漁業人為法人者

蓋公司印鑑）。 

6. 報名截止後由本署複審並決定最終錄取名單，於報名截止後第四個

工作日公告錄取名單並通知各區漁會，並由各區漁會通知漁業人。 

7. 推薦原則如下： 

(1) 區漁會僅受理會籍漁船推薦自家漁家子弟及近期將遠航之遠洋

漁船新進船員符合參訓班別者。 

(2) 區漁會僅受理推薦漁船已僱船員數未達船員人數上限者。 

(3) 推薦漁船近 1年內出海作業需達 90天（新建未滿 1年之漁船不

受出海天數限制），且該船近 1年內之船員解聘僱人數不得超過

漁業執照核准船員人數。 

8. 推薦船員結訓後未受僱於原推薦漁船並申領漁船船員手冊，或受僱

後未搭乘該漁船出海從事漁撈作業 10日以上者，暫停該漁船 1年之

推薦資格。 

(三) 區漁會預先報名方式說明： 

1. 適用班次：各受委託訓練單位（不含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辦理之班

次。 

2. 名額：依各受委託訓練單位容量而定，每班次約 40至 60名。 

3. 由漁船船主填具推薦報名表（附表 1）洽所屬區漁會辦理，該表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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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人及推薦船員親自簽名確認（漁業人為法人者蓋公司印鑑）。 

4. 由區漁會隨時協助漁業人於預先報名系統輸入預先報名資料，俟本

署完成媒合後，由區漁會通知漁業人轉知推薦船員前往受訓，並於

報名表載記媒合成功之訓練期間及通知日期。 

5. 候訓效期自登記日起一年內有效，逾期仍有受訓需求者應重新登記。 

6. 依候訓順序區分二類參訓對象： 

(1) 第一優先：A類（船主及船主血親三親等以內之親屬）。 

(2) 第二優先：B類（船主僱傭漁民）。 

7. 登記 A類或 B類之漁船限制： 

(1) 推薦漁船近 1年內出海作業需達 90天（新建未滿 1年之漁船不

受出海天數限制），且該船近 1年內之船員解聘僱人數不得超過

漁業執照核准船員人數。 

(2) 以 A、B類報名登記參訓者，漁船合計受僱人數不得超過該船漁

業執照核准船員數量。 

(3) A、B類人員結訓後未受僱於原推薦漁船並申領漁船船員手冊，或

受僱後未搭乘該漁船出海從事漁撈作業 1日（需達 4小時）以上

者，暫停該漁船 1年之登記資格。 

8. 船主向船籍所屬漁會登記時，應檢附文件如下： 

(1) A類：親等證明文件、漁船漁業執照及進出港紀錄。 

(2) B類：漁船漁業執照及進出港紀錄。 

(四) 養殖班報名方式說明： 

1. 由區漁會彙整參訓名冊送縣（市）政府審核，審核通過人數達 30人

以上時即可函送本署開設專班。 

2. 由縣（市）政府輔導所轄區漁會就近提供訓練場地，或於受委託訓

練單位授課。 

(五) 補訓班報名方式說明： 

1. 由船員填寫報名表（附表 2）並檢具有效期限內之漁船船員手冊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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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90年前核發之求生滅火訓練結業證書，洽本署漁業人力組報名。 

2. 經本署審查符合資格後，安排併入大基安班上課。 

(六) 進階班報名方式說明： 

1. 由船員填寫報名表（附表 2）並檢具有效期限內之漁船船員手冊、小

型漁船(筏)船員基本安全訓練結業證書、及最近 1年內出海作業達 3

個月以上或最近 5年內出海作業達 1年以上之進出港證明文件（進

出港於同一日累計 4小時以上者始得計為 1日），洽本署漁業人力組

報名。 

2. 經本署審查符合資格後，優先安排轉訓大基安班並免繳保證金，結

訓發給大基安班結業證書。 

六、 保證金繳交及退還：參加基本安全訓練班學員須繳交訓練保證金，保證金

繳交及退還事項依「基本安全訓練保證金繳交及退還程序」辦理。 

七、 各班別不受理現場候補。 

八、 報到及其他相關規定： 

(一) 查驗身分證正本。審核無誤後簽訂訓練保證金行政契約書並領取保證

金收據第一聯，於現場進行報到學員攝影存檔後完成報到手續。 

(二) 因故未能參訓且未於開訓日 1週前通知本署取消報名者，將依違反次

數暫停其 3個月、6個月、1年之報名參訓資格。 

(三) 查獲冒名頂替者，一律退訓及暫停 3年之報名參訓資格，並移送司法

機關偵處。 

(四) 依法受撤銷漁船船員手冊處分未滿 2年者，不得報名參加訓練。 

九、 其他相關訓練規定依本署「漁船船員訓練受訓學員管理規定」及「漁船船

員訓練教務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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